
附表八之一     國立嘉義大學契僱人員及專案工作人員專業加給表 

105年 5月 10日 104學年度第 7次行政會議通過 

107年 8月 31日 107學年度第 1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8年 7月 9日 107學年度第 8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11年 8月 9日 111學年度第 1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單位：新臺幣元 

類別 職稱 月支專業加給 

資訊技術 專案資訊師 2967 

契僱（專案）技士 2207 

契僱（專案）技佐 1103 

諮商輔導 專案心理師 9287 

獸醫師 專案主治獸醫師 12854 

專案總獸醫師 10712 

職業安全 契僱（專案）護理師 3120 

其他經用人單位認定與工作內容相

關，具專業證照或特殊工作性質，簽

准校長同意由自籌經費支給專業加給

之人員 

最高不得超過

3120元 

 

備註： 

一、依本校進用契僱人員及專案工作人員實施要點第三點第八項規定

以，專業加給標準之研訂及支給，除法令另有規定外，由用人單

位自籌經費支應。 

二、以自籌經費支應之專業加給，用人單位得視經費狀況，簽奉校長

同意，於所定加給之額度範圍內酌減之。 

三、本專業加給表應提經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及行政會議審議通過，

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四、本表自 111年 1月 1日起實施。 


